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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家平自担任梅河口

市水利管理总站站长以
来，主持完成了全市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的规划、设
计、批复、招标、建设和竣
工验收等工作。涵盖 24
个乡镇（街）293 个村的
374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
受益人口8.8万余人。

积极谋划，推动项目
落地。周家平积极推动项
目的落地和批复，并组织
实施。他带领符合资质的
勘测单位进行现场踏查和
测量，对未实施集中供水
工程、超过或接近使用年
限且存在安全隐患和管网
老化漏损冻害问题严重的
工程进行逐一核实，并采
取针对性措施予以解决，
确保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到或超过任务目标。

强化统管，推动供水
保障。周家平组建完成
梅河口市农村供水保障
统管中心，明确了“三个
责任”，并建立“三项制
度”。以乡镇为依托，组建 20个乡镇街农村供水保
障工程维修管护服务中心，在市级统管中心指导下
开展工作。建立监督举报电话，一旦发现问题，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恢复正常运行；定期组
织全市范围内的管水员业务培训，聘请水处理设
备、消毒设备和变频设备厂家讲解设备操作原理、
运行维护和安全知识，确保设备发挥作用，生产出
安全水，输送到千万家。

抓好工程，推动提质增效。在周家平的带领下，
该站针对早期农村饮水工程存在的设计标准低、管网
漏损、冻害等问题，积极解决。2021年至2022年已完
成改造 121处，做好工程提质增效工作，确保饮水安
全。

稳定水源，推动城乡一体化。周家平一直把基础
工作作为抓好全局工作的关键。他以稳定水源为基
础条件，推动城乡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进程，加强村内
或邻村并网，为水质提升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2019年，周家平荣获省委组织部、省人社厅、省扶
贫开发办颁发的“全省事业单位脱贫攻坚工作突出贡
献先进个人”奖，2021年荣获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全
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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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双辽市东明镇前
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宋军因
地制宜，结合自身优势，多
措并举推进中草药特色种
植，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发
展林下经济、庭院经济、路
旁经济，以种植合作社带
动引领农户增收。

宋军带领村民多次外
出到安徽亳州、河北安国、
山东淄博、辽宁阜新、内蒙
古赤峰、伊通等市县考察，
先后邀请和对接亳州药
商、伊通中草药协会、四平
北药集团种植基地专家、
吉林农大教授到村里实地
踏查，做土壤检测、市场分
析，明确销售渠道。2023
年，前太平村采取“村委
会＋合作社＋农户”模式，
精心选取“射干”“独角莲”

“丹参”三个中草药品种进
行种植，其中“射干”投资
小利润高，“独角莲”经济
效益高，“丹参”市场用量
大，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增
产增收。通过招商引资，
与药商洽谈合作，种植中
草药面积 52.4 公顷，预计
年利润 384 万元，带动 62
户 158 人户均增收 1.2 万
元。

2021 年，宋军带领村
民成立“前太平村绿优种

植合作社”，通过与双辽市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合作，
建设水稻良种试验田，洽
谈合作，以前太平村为中
心建设水稻良种试验田，
试种 11个品种，其中吉粳
525、吉粳 528、庆林 661、
梦优香米一号等品种表
现良好，农户因地制宜，
定项选种，为农业增收打
牢了基础。在订单收购
基础上发展可视农业，建
立溯源追踪设备，从普通
种植向生态种植延伸，以
手工劳作提高粮食品质，
由 产 量 向 质 量 过 渡 转
型。 2022 年，通过电商
销售绿色无公害优质大
米 90 多万斤，其中绿优
种植合作社的“三万六千
香”和“一柒坊”两个品牌
销售优质大米 55 万斤、
天来米业的“丫鸭香米”
销售 68 万斤。形成规模
化 、产 业 化 ，产 值 达 到
500 万元以上。

宋军带领前太平村利
用自然资源优势，紧扣村
集体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
为主线，不断优化调整农
业种植结构，盘活闲置土
地，以“特色种植”带领农
民走上科学化种植、规模
化发展、产业化经营的致
富之路，让农民鼓起钱袋
子，过上好日子。

发展特色种植 助力乡村振兴
——东明镇前太平村党支部书记宋军带动农户持续增收

近年来，梨树县梨树镇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牢牢把握传
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的工作
目标，不断加强道德引领，培
育优良家风，弘扬志愿精神，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
同感。

强化组织领导
落实主体责任

梨树镇始终把新时代文
明实践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列
入重要日程来抓。严格落实

“一把手”负责制。搭建由镇
党委书记为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所长的组织架构，落实其他
班子成员包保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设，提升资源整合能
力，构建全镇统筹、上下协同
的协调机制。

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建设。按照“五有”标准，高
标准打造梨树镇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和 20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统筹整合镇文联、各村
文化大院、农家书屋、道德银行
等各类资源，采取室内+室外、
固定场所+流动场所、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把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建成融合思想引领、
道德教化、文化传播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平台。

全 面 宣 传 营 造 浓 厚 氛
围。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横
幅、电子显示屏、公告栏等宣

传载体，推动文明实践活动进
村进户。开展形式多样的志
愿服务活动，提高群众对文明
实践工作的知晓率和支持率。

强化基层治理
促进社会和谐

梨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文明
实践工作融入乡村振兴、基层
党建等工作中，同时把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情况作为绩效考
核的一项重要内容。

深化移风易俗。深入开
展农村移风易俗专项治理活
动，通过完善舆论引导、制度
约束等方式，切实发挥村规民
约和村民议事会作用，切实提
高群众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知

晓率、支持率和参与率。
丰富活动载体
培育乡风文明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娱活
动。利用春节、元宵节、端午
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开展文艺
晚会，通过送戏下乡、秧歌比
赛等形式，丰富村民日常文化
生活，将文化“软实力”变成了
乡村振兴的“硬支撑”，真正让
文化“活”起来。

深入推进志愿服务。聚
焦群众所思所盼，提供就近就
便的志愿服务，着力构建志愿
服务体系。今年以来，累计开
展环境保护、敬老助困、就业
创业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 30
余场次，受众2000余人次。

厚植“精神沃土”绽放“文明之花”
——梨树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小记

□ 刘瑾璇 本报记者 侯春强

近日，洮南市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深入
实 施 廉 洁 文 化 进 企
业、进网点、进家庭

“三进”活动，充分发
挥廉洁文化培根铸魂
作用，督促干部员工
自觉“学廉、思廉、践
廉”。

将企业文化与廉
洁文化有机结合，通
过企业文化宣传，大
力展现“奋斗、服务、
合规、廉洁”的企业
文 化 。 将 廉 洁 教 育

纳 入 党 员 员 工 学 习
计划，围绕文化重塑
工 程 ，深 挖 先 进 典
型，塑造模范形象。
扎 实 开 展 警 示 教 育
活动，建立廉洁文化
阵地，通过一系列活
动，增强党员员工的
党 性 修 养 和 理 想 信
念 。 通 过 廉 洁 微 视
频、廉洁文化作品征
集活动，鼓励员工积
极 参 与 作 品 创 作 和
编演，推动廉洁文化
建设落地生根。

洮南联社

推进廉洁文化建设

12月6日，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漫江边境检查站普法小分队在抚松县街
头开展反诈宣传和边境法规宣传活动。 佟雪冬 李洁十/摄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谭吉福，房

屋坐落:辉南县杉松岗镇安山卜
村安山卜屯，建筑面积:104平方
米，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
杉城字第 20050003号，（回迁后
地址:朝阳镇民乐宜居 15号楼 3
单元607室，面积:71.06平方米，
回迁协议编号:1010），由子女谭
广军继承该房屋，配偶王淑娟将
房屋一半所有权赠与给子女谭
广军，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
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
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
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
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与赠与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张银山，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平安村朱
家屯，建筑面积:56.5平方米，用
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辉朝
字第 4002981号，由子女张恒久
继承该房屋，配偶欧桂英将房屋
一半所有权赠与给子女张恒久，
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与此相
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
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
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
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
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
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孙克相，房

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兴工街一
委三组，建筑面积:45.5平方米，
用途:住宅，房权证号:房权证辉
朝字第 0018955号，（回迁地址:
朝阳镇东部生态新城雅园 1号
楼 3 单元 705 室，面积:80.49 平
方米，回迁协议编号:009）由配
偶刘秀兰继承该房屋，其他继承
人自愿放弃。与此相关的利害
关系人对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
公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异
议申请,逾期不申请异议的，不
动产部门将为其办理继承登
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房屋所有权继承公告
房屋所有权人:佟振江、阎

淑琴，房屋坐落:辉南县朝阳镇
工农街德通花园小区4号楼2单
元 104 室,建筑面积:74.51 平方
米 ，用 途:住 宅 ，房 权 证 号:吉
(2018) 辉 南 县 不 动 产 权 第
0002637号，由配偶阎淑琴继承
该房屋，其他继承人自愿放弃。
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此公
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不动产
登记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不
申请异议的，不动产部门将为其
办理继承登记。特此公告

辉南县不动产登记中心
联系电话：0435-8215876

公告
辉南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对采煤沉陷区履行办理产权前
期工作过程中，出现该区域房屋
登记所有权人的产权证丢失情
况，为解决该区域民生问题，我
中心决定，可由产权人携带房屋
证明信息或者买受人携带房屋
买卖协议及相关证明信息，来办
理前期产权事宜。为了保证房
屋登记所有权人的利益不受侵
害，我中心将公示产权证丢失信
息。与此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对
此公告有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辉南县房
屋征收中心提出异议申请，逾期
不申请异议的，我中心将出具产
权登记前期手续。

遗失产权证姓名:赵清和。
遗 失 产 权 证 号 ：第 20001430
号。原房屋地址：杉松岗镇和平
街。建筑面积：30平方米。
特此公告

辉南县房屋征收经办中心


